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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全体董事承诺书 

全体董事已对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唐伟国                  吕明方                  胡勇敏 

 

                                                      

徐军                    吕秋萍                  倪语星 

                 

 

   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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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非

公开发行的简要情况。投资者如欲了解更多信息，应仔细阅读发行情况暨上市公

告 书 全 文 。 发 行 情 况 暨 上 市 公 告 书 全 文 刊 载 于 巨 潮 资 讯 网 站

（www.cninfo.com.cn）。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公告书摘要未涉及

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阅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的相关

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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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 20,291,693 股，将于 2015 年 4 月 28 日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 

本次发行为现金认购，LAL 公司目前持有本公司 15.35%的股份，为公司第

一大股东，公司本次向 LAL 公司非公开发行形成关联交易。 

本次发行中 LAL公司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规定，2015 年 4 月 28 日（即上市日），

本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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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

如下特定含义： 

发行人、公司、上市公司、

科华生物 
指 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非公开发行、本次发

行 
指 

本次公司以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向 League Agent (HK) Limited

发行不超过 20,291,693 股人民币普通股的行为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保荐人、保荐机构、国泰

君安 
指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律师、国浩律师 指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立信会计师 指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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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代码：002022 

法定代表人： 唐伟国 

注册地址：上海市钦州北路 1189 号 

注册资本：本次发行前：492,277,500 元 

          本次发行后：512,569,193 元 

办公地址：上海市钦州北路 1189 号 

电话：021-64850088 

传真：021-64851044 

邮编：200233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310000000000260 

税务登记号码：国地税沪字 310104132660318 号 

经营范围：生化试剂、临床诊断试剂、医疗器械、兽用针剂、生化试剂检

验用具、基因工程药物、微生物环保产品的研究、生产、经营、自有设备租赁

及相关的技术服务，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

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

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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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新增股份发行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和发行过程 

事项 时间 

董事会表决的时间 2014 年 1 月 20 日 

股东大会表决的时间 2014 年 2 月 17 日 

发审会表决的时间 2015 年 2 月 13 日 

取得核准批文的时间 2015 年 3 月 27 日 

取得核准文件的文号 证监许可[2015] 465 号 

本次发行时间 2015 年 4 月 10 日 

募集资金到账时间 2015 年 4 月 13 日 

募集资金验资时间 2015 年 4 月 14 日 

办理股权登记的时间 2015 年 4 月 17 日 

（二）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事项 时间 

发行证券的类型 人民币普通股 

发行数量 20,291,693 股 

证券面值 1.00 元 

发行价格 15.77 元/股 

募集资金总额 319,999,998.61 元 

发行费用（包括承销保荐费、律师费

用、审计师费用等） 
11,470,291.69 元 

发行价格与发行底价（15.77 元）相比

的溢价比率 
0% 

发行价格与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

的交易均价相比的比率 
50.13% 

（三）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设立和三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已存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将遵守有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内部相关制度的规定，并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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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专款专用。保荐人、开户银行和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

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四）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概况 

1、发行对象及认购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总量为 20,291,693 股，未超过中国证监会核准的上限

20,291,700 股；发行对象为 1 名，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要求。

本次非公开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与发行数量如下： 

序

号 
发行对象 

配售股数

（股） 
配售金额（元） 

占发行后公司

总股份的比重 

锁定期

（月） 

1 
League Agent (HK) 

Limited 
20,291,693 319,999,998.61 3.96% 36 

2、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1）League Agent (HK) Limited 

公司名称： League Agent (HK) Limited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香港湾仔港湾道 18 号中环广场 5501 室 

注册资本： 1 港元 

董事： 张为信，李英华 

经营范围： 投资 

认购数量： 20,291,693 股 

（五）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

认购对象合规性的进行了核查，并形成如下结论意见： 

1、关于本次发行过程的合规性 

科华生物本次发行过程合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发

行对象及其获配数量和募集资金数量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

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及科华生物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相关决议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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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本次发行对象的合规性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对象的资格符合发行人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通过的关于本次发行中发行对象的条件，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证

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本次发行对象 LAL 公司不

属于私募投资基金，无需进行私募基金备案。本次发行对象 LAL 公司参与科华

生物本次发行的认购资金为自有资金，不存在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 

（六）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国浩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为：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已经依法取得了全部必要的授权、批准和核准；本次

非公开发行涉及的《股份认购合同》、《补充协议》等文件合法、有效；本次非公

开发行的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行数量以及发行过程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

的相关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股份认购合同》，以及《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行

结果公平、公正。 

三、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一）新增股份登记情况 

公司已于 2015 年 4 月 17 日就本次增发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经确认，本次增发股份将于该批股份上市

日的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本次发行新

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本次发行中投资者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本

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之日（即 2015 年 4 月 28 日）起 36 个月。 

（二）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证券代码和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证券简称为“科华生物”，证券代码为“002022”，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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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为“深圳证券交易所”。 

（三）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 

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上市日为 2015 年 4 月 28 日。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规定，2015 年

4 月 28 日（即上市日），本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四）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本次发行中，1 名发行对象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

月，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2018 年 4 月 28 日。 

四、本次股份变动情况及其影响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情况 

1、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名   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1 League Agent(HK) Limited 75,571,345 15.35% 

2 唐伟国 36,569,113 7.43% 

3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 
14,637,276 2.97% 

4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八组合 10,867,122 2.21% 

5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8,755,913 1.78% 

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

医药保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6,897,468 1.40% 

7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6,169,089 1.25% 

8 
中国工商银行－广发聚富开放式证券

投资基金 
5,900,000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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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一组合 5,700,014 1.16% 

10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

统－收益组合 
5,008,428 1.02% 

合计 176,075,768 35.77% 

2、本次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本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登记到帐后，公司前 10 名股东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名   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1 League Agent（HK）Limited 95,863,038 18.70% 

2 唐伟国 36,569,113 7.13% 

3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 
13,110,672 2.56% 

4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一组合 10,016,170 1.95% 

5 
中国农业银行—中邮核心成长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9,600,000 1.87% 

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

医药保健股票型证券投资资金 
8,016,875 1.56% 

7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八组合 7,954,532 1.55% 

8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锐

进12期鼎萨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6,622,295 1.29% 

9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6,141,999 1.20% 

10 
中国银行—南方高增长股票型开放式

证券投资基金 
6,000,046 1.17% 

合  计 199,894,740 39.00% 

3、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发行人股票情况

如下： 

姓名 公司职务 持股数量 

唐伟国 董事长 36,569,113 

季玉鸣 监事 15,750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后，上述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发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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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未发生变动。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发行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数为 20,291,693 股，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

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型 

发行前 本次发行 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股份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12,156,208 22.78 20,291,693 132,447,901 25.84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80,121,292 77.22 0 380,121,292 74.16 

合计 492,277,500 100.00 20,291,693 512,569,193 100.00 

2、本次发行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的净资产和总资产规模将进一步扩大，现金流

量将进一步增加，为公司后续持续健康发展所需资金需求做好准备，为公司做大

做强体外诊断产业奠定基础。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 319,999,998.61 元，以 2014 年 9 月 30 日的财务

报表数据为基准静态测算，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增加到

1,678,388,928.84 元，增加 23.56%；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增加到

1,530,049,788.56 元，增加 20.91%；公司资产负债率（合并口径）下降到 8.84%，

下降 2.08 个百分点。 

3、对每股收益的影响 

本次发行新增 20,291,693 股，发行前后公司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如下表

所示（发行后数据为模拟测算数据）： 

 

发行前 发行后 

2014 年 1-9 月

/2014 年 9 月 30 日 

2013 年/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1-9 月

/2014 年 9 月 30 日 

2013 年/2013 年

12 月 31 日 

每股收益

（元/股） 
0.50  0.59 0.48  0.56  

每股净资

产（元/股） 
2.48  2.45  3.01  2.98  



13 

注：发行后每股收益分别按照 2013 年度和 2014 年 1-9 月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

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发行后每股净资产分别按照 2013 年 12 月 31 日和 2014 年 9 月 30

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加上本次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4、本次发行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募集资金净额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不会改变公司主营

业务。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加大对产品、研发和销售渠道建设的投入，

丰富公司的产品线，增强公司的研发能力，进一步开拓终端销售渠道，为公司产

业优化升级提供有力支撑。 

5、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公司治理制度。公

司设有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并制订了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切实贯彻上

市公司规范化运作的要求，不断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提升公司整体经营效率。 

本次发行前，LAL 公司持有本公司 15.35%的股份，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本

次发行完成后，LAL 公司持股本公司股份增加至 95,863,038 股，持股比例为

18.70%，仍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LAL 公司承诺通过本次发行取得的公司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年内不转

让，且科华生物的公司治理结构及内部控制制度健全，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将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国家政策的规定，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保持业务、

资产、财务及人员和机构等独立，继续规范化运作。 

6、本次发行对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方案不涉及公司高管人员的调整，公司尚无因本次非

公开发行调整公司高管人员的计划。 

7、本次发行后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变动情况 

（1）同业竞争情况 

科华生物主要从事体外诊断试剂及仪器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等业务，LAL

公司主要从事股权投资业务，是为协议转让事项和本次发行专门设立的公司，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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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其他产业。 

LAL 公司及 MedAgent、LeagueHold、FountainVest Capital 已出具《避免

同业竞争承诺函》，承诺： 

一、截至承诺函出具之日，上述承诺人及其管理和控制的的企业未以任何方

式直接或间接地从事对科华生物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与科华生

物不存在同业竞争。 

二、在 LAL 公司持有科华生物 5%以上股份期间，上述承诺人及其管理和控

制的企业不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地从事对科华生物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

竞争的业务，包括不开展与科华生物相同或类似的业务；不制定对科华生物可能

构成同业竞争的经营发展规划；不做出损害科华生物及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保

障科华生物资产、业务、人员、财务、机构方面的独立性，充分尊重科华生物独

立经营、自主决策的权利，严格遵守《公司法》和科华生物《公司章程》的规定，

促使 LAL 公司履行股东应尽的诚信、勤勉责任。 

（2）关联交易情况 

LAL 公司目前持有本公司 15.35%的股份，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公司本次向

LAL 公司非公开发行形成关联交易。本次发行完成后，LAL 公司及其控制的下属

企业不会因本次非公开发行与本公司产生新的关联交易。 

五、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 2011 年度、2012 年度和 2013 年度财务报告已经立信会计师审计，并

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4]第 110648 号、信会师报字[2013]第 110991 号、信会师

报字[2014]第 110648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 2014 年三季度的财

务报告未经审计。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资产 2014.9.30 2013.12.31 2012.12.31 2011.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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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总额 135,838.89 137,020.28 128,545.90 120,175.32 

负债总额 13,797.26 16,207.97 19,904.73 17,588.96 

股东权益合计 122,041.63 120,812.31 108,641.18  102,586.36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权益合计 
121,004.98 113,219.19 102,108.26  97,869.16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 年 1-9 月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营业收入     92,211.55    111,443.46    101,368.13   87,389.04  

营业成本     48,606.71     57,119.97     51,526.13   42,517.95  

营业利润     28,528.27     32,924.32     28,011.30   26,833.89  

利润总额     29,805.54     35,622.54     29,800.72   28,439.88  

净利润     25,287.11     30,145.87     25,325.78   23,607.48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24,510.80     28,832.92     23,983.00   22,674.90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 年 1-9 月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3,452.08     25,022.20     21,374.37   21,980.02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9,315.26     -8,545.25     -5,400.62   -5,471.63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1,741.20    -22,271.26    -21,519.57    -14,869.35  

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净增加额 
   -17,607.05     -5,805.94     -5,542.31      1,600.76  

4、主要财务指标表 

最近三年及一期，发行人主要财务比率如下： 

项目 2014.9.30 2013.12.31 2012.12.31 2011.12.31 

流动比率 6.71 6.09  4.92  5.21  

速动比率 4.48  4.63  3.97  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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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率（母公司报

表） 
7.66% 11.46% 13.43% 10.94% 

资产负债率（合并报表） 10.16% 11.83% 15.48% 14.64% 

每股净资产（元/股） 2.48  2.45  2.21  2.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元/股） 
2.46  2.30  2.07  1.99  

项目 2014 年 1-9 月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7.10  8.96  9.16  8.46  

存货周转率（次） 2.55 2.91 3.52 3.84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元） 
0.27  0.51  0.43  0.45  

每股现金流量净额（元） -0.36  -0.12  -0.11  0.03  

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前每股收

益（元） 

基本 0.50  0.59 0.49  0.46  

稀释 0.50  0.59 0.49 0.4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加

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20%  27.54% 24.79% 24.46% 

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每股收

益（元） 

基本 0.48 0.54 0.46  0.43  

稀释 0.48 0.54 0.46  0.4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加

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29% 25.45% 23.39% 23.04% 

注：主要财务指标的计算公式如下： 

 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资产负债率=总负债/总资产 

 应收账款周转率=营业收入/期初、期末应收账款平均数 

 存货周转率=营业成本/期初、期末存货平均数 

 每股净资产=期末净资产/期末股本总额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期末股本总额 

 每股现金流量净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期末股本总额 

 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等指标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9 号——净资产收益

率和每股收益计算及披露》的规定进行计算 

 以上每股指标以各期末发行人股本总额为计算基准 

 2014 年 1-9 月指标未经年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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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32,000 万元，扣除相关发行费

用后的净额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 

七、本次新增股份发行上市相关机构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   称：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万建华 

办公地址：上海银城中路 168 号上海银行大厦 29 层 

保荐代表人：尤凌燕、支洁 

项目协办人：李卉 

经办人员：韩文奇、徐淳耀、陈燎 

联系电话：021-38674909 

联系传真：021-38670909 

（二）律师事务所 

名  称：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办公地址：上海市北京西路 968 号嘉地中心 23-25 层 

负 责 人：黄宁宁 律师 

经办律师：王卫东 律师、岳永平 律师、赵振兴 律师 

联系电话：021-52341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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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传真：021-52341670 

（三）会计师事务所 

名  称：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办公地址：上海市南京东路 61 号四楼 

法定代表人：朱建弟 

签字会计师：周琪、钱骁玲 

联系电话：021-63391166 

联系传真：021-63392558 

（四）验资机构 

名  称：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办公地址：上海市南京东路 61 号四楼 

法定代表人：朱建弟 

签字会计师：周琪、钱骁玲 

联系电话：021-63391166 

联系传真：021-63392558 

八、保荐机构的上市推荐意见 

（一）保荐承销协议书基本情况 

签署时间：2015 年 4 月 13 日 

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国泰君安指派保荐代表人尤凌燕、支洁。 

保荐机构的尽职推荐期间为自保荐机构就科华生物本次非公开发行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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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提交推荐文件之日起至此次发行新股上市之日止。 

保荐机构的持续督导期间为自科华生物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计

算的当年剩余时间及其后一个完整会计年度。 

（二）上市推荐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科华生物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保荐机构同意保荐科华生物本次非公开发行

新增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九、备查文件 

1、科华生物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2、上市申请书； 

3、保荐协议； 

4、保荐代表人声明与承诺； 

5、保荐机构出具的上市保荐书； 

6、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 

7、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8、保荐机构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9、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

行过程等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10、发行完成后经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

的验资报告； 

11、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对新增股份已登记托管的书面确认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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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投资者出具的股份限售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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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

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之盖章页） 

 

 

 

 

 

 

 

 

 

 

 

 

 

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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